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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工研〔2019〕29 号 

 

 

关于明确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 

基本要求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为进一步提高学校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，充分发挥研

究生科研生力军及学科支撑点的作用，保证和提高培养质量，现对

学校研究生在学期间（研究生攻读、申请学位）取得学术成果的基

本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学术成果的要求，由所在学院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按照学校发展规划、学科特色和研究生教育规律分别制

定或修订实施细则，并报学位办公室审批，学校不再制定统一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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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生取得的学术成果应与学位论文相关，可为学术论文、

专利、鉴定、奖项、版权、新产品、新标准等。 

三、研究生发表的论文要求本人为第一作者，第一作者包括

本人署名第一，或者导师署名第一、本人署名第二，并且第一署

名单位应为华南理工大学。对于论文署名有特别要求的学院，由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学位办公室审批。 

四、对专利（含公开的发明专利）、鉴定、奖项、版权、新

产品、新标准等其他学术成果的作者排名和署名单位等要求，由

各学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。 

五、研究生申请答辩时未达到学术成果发表要求，可以申请论

文答辩；答辩通过者，经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可先准予

毕业，但暂不审议其学位。毕业后在两年内达到发表成果要求者，

可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学位申请。 

六、本通知规定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博士、硕士研究生，自公布

之日起执行，其他相关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，以本通知规定为

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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